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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可贖回優先股之贖回

本公告由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恢復本公司
普通股（「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進行買賣。該通函載列有關本公司發行每股
面值50港元之可贖回無投票權優先股（「可贖回優先股」）之資料。承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八
年十一月十九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二零二一年六月十
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自二零一八年以來已贖回合共
3,760,000股可贖回優先股。

可贖回優先股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有4,840,000股已發行可贖回優先股，全數均由泰達香港置業有限
公司（「泰港置業」）持有。

根據本公司新公司細則（「公司細則」），待以下條件（「該等條件」）達成後，本公司方可贖
回可贖回優先股：

(a) 股份於創業板恢復買賣之日期（「恢復買賣日期」）達5週年；

(b) 本公司已於恢復買賣日期後最少連續第二個財政年度宣派及派付末期股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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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可贖回優先股獲贖回之任何時間，每股攤薄資產淨值不少於該通函中所述之每股
備考資產淨值（即每股股份0.054港元，並於本公司股份合併（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
日生效）後已調整為每股股份0.54港元）。

現時，股份已自恢復買賣日期起於聯交所恢復買賣超過14年；本公司自二零一三年起於
每個財政年度宣派及派付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每股攤薄資產淨值
為1.63港元。

由於該等條件已獲達成，根據公司細則，本公司可透過向已發行可贖回優先股之持有人
發出書面通知，按每股可贖回優先股面值50港元贖回其全部或部分該等股份，惟於本公
司財政年度所贖回之全部可贖回優先股本金總額不得超過於該財政年度宣派及派付予股
份持有人股息總額之50%。於二零二三年，本公司宣派及派付予股份持有人股息總額約為
135,202,000港元。

贖回

鑒於達成該等條件及經考慮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議決本公司
將向泰港置業發出通知，按每股可贖回優先股50港元之贖回金額贖回940,000股可贖回優
先股，總額為47,000,000港元（「贖回」）並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內進行。鑒於良好企業管治
常規，胡浩先生、王剛先生及于克祥先生（彼同時為於泰港置業之控股公司或同系附屬公
司擔任行政職務之本公司董事）已自願就上述董事會之決議案放棄投票，以避免任何潛在
利益衝突。

贖回將由擬贖回該等可贖回優先股之繳足股本中作出。經考慮擬贖回可贖回優先股數目
及其贖回總額以及本公司之財務狀況，董事會認為贖回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造成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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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胡浩先生、左志民先生及高亮先生，三名
非執行董事王剛先生、申洪亮先生及于克祥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及鄧麗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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